[bookmark: _GoBack]农村土地经营权集中连片流转补贴申请表
	一、机构基本信息

	单位全称
（盖章）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	资产情况
	

	成立时间
	
	证件有效期限
	
	类型
	

	业务范围
	

	住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基本户开户银行
	
	基本户账号
	

	经办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	手机及
办公电话
	

	二、申请扶持项目

	扶持项目
名称
	农村土地经营权集中连片流转补贴
	业务主管部门
	广州市黄埔区农业农村局
	申请期间
	20   -20   年度

	扶持依据
	（一）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》（穗埔农规字〔2021〕1号）；
（二）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细则》（穗埔农规字〔2021〕3号）。

	扶持标准
	土地承包户(转出方）补助标准
1.连片流转耕地、园地、鱼塘的，在流转合同有效年限内，区财政每年每亩给予300元补助资金，最高补助年限为5年。
2.连片流转林地的，在流转合同有效年限内，区财政每年每亩给予100元补助资金，最高补助年限为5年。
农村集体奖补标准
转入补助：区财政按照耕地（园地、鱼塘）每亩700元/年、林地每亩100元/年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补助，最高补助年限5年。
转出补助：区财政按照每亩100元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一次性流转奖励扶持，工作奖励纳入农村集体补助收入管理。

	三、流转情况

	流转方式
	转入/转出/流转
	土地面积（亩）
	
	土地类型
	耕地（园地、鱼塘）/林地

	土地承包户数
	
	土地流转合同年限
	

	四、申报单位承诺

	本单位承诺：
本表所填报内容和所提交材料内容、数据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、合法，没有重复申报、虚假申报、变相多头申报、造假等情况，本单位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 年     月    日


	五、所属街镇审核意见

	





（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六、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	




（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